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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县区隆文河（梅教段）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10月 28日，梅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根据《梅县区隆文河（梅

教段）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暂行办法》，自主召开了《梅县区隆文河（梅教段）综合治理工程建设项目》竣

工环保自行验收会，现场验收检查组成员由梅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建设

单位）、广东中沁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和专业技术专家组成。

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建设情况、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报告的详细介绍，查

阅了验收报告和相关资料。进行现场核查，经认真研究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梅县区隆文河（梅教段）综合治理工程实际投资 584.70 万元，完成河道清淤疏浚

5.5公里、新建护岸 4.7公里、加固水陂 1座、打造生态节点 1处。本工程于 2018年 7

月 18日开工，至 2018年 12月 10日完工。

二、工程变更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工程规模按规划设计方案实施建设，与环评报告及批复文件要求相

比，工程投资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但是以上变更内容不属于重大变更。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施工废水

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池处理后全部回用施工用水及场地降尘，不外排；施工生活污

水依托租用民居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用于当地农灌，不外排。

（二）施工废气

施工过程中经常对施工场地和施工道路进行洒水，降低扬尘；运输车辆已选择发动

机燃烧过程较为理想的载重设备，采用封闭车辆运输。

（三）施工噪声

施工期通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使用低噪声设备、设备减震等降噪措施来减少噪声

的产生。

（四）施工固体废物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均设置了临时堆放点分类存放。除土方回填部分外的弃

土、余泥全部运至弃渣场；不能回收利用的施工垃圾运往建筑垃圾填埋场处理；生活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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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在场地内设置垃圾桶或垃圾池集中堆放，定期交由环卫部门清运。

（五）落实水土保持和植被恢复措施

施工期已结束，施工地段已按原地貌进行绿化复垦。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粤珠环保科技（广东）有限公司编制的验收调查监测报告显示：

（一）地表水环境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数据显示，治理河段地表水环境质量所有监测指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

标准》（GB3838-2002）中的Ⅱ类标准，地表水质量良好。

（二）生态环境影响结果

项目实施后，水环境良好，水体顺畅，土壤、植被复绿较好，未破坏生态环境。

五、验收结论和建议

（一）验收结论

据验收监测报告及现场检查，梅县区隆文河（梅教段）综合治理工程执行了环境影

响评价制度和环保“三同时”制度，履行了环保审批手续，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

其批复要求。验收组经认真讨论一致认为，梅县区隆文河（梅教段）综合治理工程在环

境保护方面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项目可通过环境保护验收。

（二）专家建议和要求

1.加强汛期巡查和防洪，对排水等设施进行安全检查，排除事故隐患，确保安全畅

适。

2.加强对河道的管理和维护，防止污水、沿线垃圾进入河道。

3.实施定期打捞、清理，沿河竖立禁止乱扔垃圾、乱排污水等警示牌。

4.加强对沿线居民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保护河道水质的意识。

六、其他

根据《建设项目管理条例》以及企业自行验收相关要求，将本项目验收组意见、验

收监测报告和验收检查组要求的补充说明等相关材料在公司公示栏和公众网站上进行

公示；建设单位公开上述信息同时，向所在地县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报送相关信息，并

接受监督检查。

梅县中小河流治理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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